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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自搭紅Van去西貢
虛報遭禁錮屬重罪 引發市民恐慌 警予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對於民主黨成員林子健近
日報稱被「擄走虐打」，昨日凌晨卻被警方以涉嫌誤導警
務人員拘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政府的立場與執法

部門一致，而香港警務處已經說了事件的發展，「至於某一個人說
某一件事，譬如在這次聲稱被擄走或虐打，我覺得社會會看事實、
證據及說法是否可信，自己會有一個判斷，所以我不會評論這件
事。我相信警務處會全面調查這件事，盡快去找出真相。」
林鄭月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相信警務處會全面、公平地調查

事件，並採取開放態度，但需有涉事者的配合。她再次重申自己沒
有任何評論，並希望社會對香港的執法部門有信心。至於林子健或
民主黨有無「政治意圖」，她表示自己沒有其他揣測，並呼籲大家
不要作一些無謂揣測或推敲。
被問及事件會否影響市民對「一地兩檢」的觀感，林鄭月娥表示

特區政府會繼續做解說工作，並表示看不到有關安排有人大釋法的
需要，強調「一地兩檢」有非常堅實的法律基礎，按「三步走」的
方式進行，相信是非常穩妥。

相信警方調查
市民自有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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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警方連日指出，無證據證明曾發生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所聲稱的「被擄虐打」事件，昨日凌晨更以涉嫌
提供虛假資料以誤導警務人員拘捕林子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
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大家都看到警方在接到這個報案之後，做了
相當多的工作，現時的調查工作進入了拘捕的階段，警方會按着一
貫調查刑事案件的程序去蒐證。
被問及事件會否為「一地兩檢」安排帶來質疑，影響政府推動

「一地兩檢」，李家超直言，看不到林子健這宗案件與「一地兩
檢」有什麼關係，「這宗案件似乎是一宗在香港發生的刑事案件，
我之前亦說過調查的方向除了針對刑事案件，亦針對所聲稱的犯案
者的身份和背景。」

李家超談案件調查
循刑事案程序蒐證

民主黨成員
林子健昨日凌
晨因為涉嫌提

供虛假資料以誤導警務人員被捕，
到底有關罪行會帶來什麼後果？執
業大律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
委丁煌就表示，誤導警務人員、浪
費警力有輕重之分，若是惡作劇式
的亂打「999」，相對浪費的警力
少，可能只會罰款。
不過，如果因為提供虛假資料，

誤導警方運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封
鎖街道進行調查或看了幾千小時的
錄影，問題就嚴重得多。

根據《警隊條例》第六十三條，
任何人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
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以蓄意誤導
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
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
6個月。 另外，《警隊條例》第六
十四條「虛報有人犯罪等罪行」亦
列明，任何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
報或導致他人虛報有人犯罪；或提
供虛假資料或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指
控，以誤導警務人員，即屬犯罪，
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1,000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00
0
�"

誤導警務人員可囚半年

林子健聲稱被擄事件時序表
8月11日早上林子健在民
主黨元老李柱銘及何俊仁
等陪同下召開記者會，報
稱8月10日在油麻地街頭
被人擄走及虐打

8月11日下午到瑪麗醫院
接受治療及報警

8月12日上午出院時向傳
媒表示自己身心俱疲，希
望事件盡快了結，本月底
將離港往美國讀書

8 月 13 日早上 在 face-
book解畫指自己沒有改口
供，確是在油麻地被擄走，只是與傳媒在溝通上有誤解

8月14日早上 接受電台訪問再次講述事發經過，又指
日後不會再高調參與政黨活動及為此事發聲

8月14日晚上11時《傳真
社》爆出多段未有顯示有
人被擄走的閉路電視片
段，林子健否認片段中戴
帽及口罩男子是他本人，
形容事件匪夷所思

8月15日凌晨12時半林子
健因涉嫌向警務人員提供
虛假資料在大角咀被捕，
於旺角警署被扣查

8月15日凌晨3時許 被探
員帶返馬鞍山錦豐苑住所
調查，警員取走一批證物

8月15日凌晨5時 被探員
押往馬鞍山警署，逗留約5
分鐘後，再押送紅磡警署
通宵扣查

8月15日下午約5時由探員帶上警車離開紅磡警署，前
往西九龍警察總部

8月15日晚上約7時由探員陪同乘警車離開西九警察總
部，再押返紅磡警署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聲稱被擄

走及虐打的民主黨成

員林子健，昨日凌晨

因涉嫌「提供虛假資

料 以 誤 導 警 務 人

員」，在大角咀被警

方拘捕，帶返警署通

宵扣查，至昨晚 11

時仍未獲准保釋。

警方指出，根據現

時調查所得，並未

發生有人被強行推

上車擄走事件。據

悉，警方發現林子

健是在旺角登上一

部紅色小巴(紅 Van)

前往西貢。警方強

調，虛報被非法禁

錮屬嚴重罪行，不

單浪費警力，亦引起

市民恐慌，對此予以

強烈譴責。

■■林子健從紅磡警署押送西九龍警察總部扣查林子健從紅磡警署押送西九龍警察總部扣查。。

■■消息指林子健是從旺角自行搭小巴前往西貢消息指林子健是從旺角自行搭小巴前往西貢。。

■■警署外大批記者聚集警署外大批記者聚集，，等候林子健案情進展等候林子健案情進展。。

警方於昨日凌晨12時半到林子健
母親的大角咀住所樓下，將林

子健拘捕，指他涉嫌以虛假資料誤
導警務人員。林子健在旺角警署被
扣查兩個多小時後，於凌晨3時許被
探員帶返其馬鞍山錦豐苑住所調
查。

寓所搜證 押回警署通宵扣查
約清晨5時，雙手被鎖上手扣的林

子健被探員押離寓所，並未有回應
在場記者提問。探員在其寓所取走
一批證物，包括數部手提電話、平
板電腦、電腦主機、一副太陽眼鏡
及帽子。林子健其後由探員押往馬
鞍山警署，逗留約5分鐘後，再押送
紅磡警署通宵扣查。
據了解，林子健有律師陪同，其
間一直保持緘默。
警務處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
鄭麗琪昨日凌晨3時許會見傳媒時指
出，警方於8月11日接獲姓林男事
主報案，指在8月8日接獲操普通話
男子致電恐嚇，再在8月10日遭操
普通話男子強行帶走、禁錮及毆

打。西九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立
刻到醫院向事主了解案發經過，但
因事主需接受治療，未能即時接見
及錄取口供，隨後他亦未能向警方
提供進一步消息。
她續說，重案組探員根據事主報

稱的事發地址，前往現場調查，包
括翻查閉路電視及向商戶進行問卷
調查，惟經過多日調查，發現所得
資料與事主所述有很大出入。警方
因而有理由相信，事主涉嫌「提供
虛假資料以誤導警務人員」，故將
他拘捕通宵扣查，並調查其動機。
她透露，根據警方現時調查所

得，事主當日自行乘車，安全離開
旺角，未有發生事主所述被人推上
車事件，事主實際行蹤亦與其所言
不符。至於事主大腿上的釘書釘傷
勢，她強調，將安排法醫為事主作
專業檢驗，以確定其傷勢如何形
成。她重申，現時並無證據顯示在
香港鬧市曾發生如事主所稱的擄人
事件，又表明虛稱被非法禁錮是很
嚴重的罪行，不單嚴重浪費警力，
亦引起市民不必要恐慌，對此行為

予以強烈譴責。

西貢行蹤 警續翻看閉路電視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叁拾二章

《警隊條例》，任何人向警務人員
提供虛假資料或作出虛假陳述，以
誤導警務人員，即屬犯罪，循簡易
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1,000元及監
禁6個月。
據了解，警方最新調查發現，林

子健離開油麻地後，在旺角登上一

部紅Van離開，前往西貢。警方仍
在調查他在西貢的行蹤，包括再翻
閱店舖閉路電視的片段。
昨日下午約4時50分，林子健被
警員帶上警車離開紅磡警署，前往
西九龍警察總部法證部門驗傷及作
進一步調查。他坐在車尾中間位
置，雙手被鎖上手銬，沒有戴上頭
套。直至晚上約7時，林子健由探員
陪同乘警車離開西九總部，再押返
紅磡警署。

傳真社向林子健求證 一度食閉門羹
《傳真社》取

得拍攝到林子健
身影的多段閉路

電視片段，想要求林子健回應講大
話、捏造被擄走的疑團時，竟然被
請食閉門羹。林子健前晚與民主黨
中人「飯聚」期間，遇到記者上門
查詢，一口拒絕觀看影片和回應，
直至記者「隔着門向屋內的林卓廷
表示知道他在屋內」，其黨友、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才即時出來見記
者，其後再拉鋸了25分鐘，林子
健才肯接受訪問。
《傳真社》記者昨日發表採訪手
記，指他們在林子健開記者會當

日，搶先一步比警方更早向商戶索
取閉路電視片段，雖然一度在林子
健所講的地方不見其踪影，但記者
其後連日游說其他商戶，終取得拍
攝到林子健身影的片段，並拼湊出
疑似為林子健平安離開聲稱「被擄
走」的地方的片段。

不接受訪問 拒觀看片段
當前晚《傳真社》記者上門向林
子健求證時，「應門的林子健見到
早上見過的記者時，表示拒絕接受
訪問，記者進一步透露《傳真社》
蒐集到閉路電視片段，證明他安全
離開他口中的事發地點，他仍然拒

絕接受訪問及觀看片段。」
其後記者隔門向屋內的林卓廷表

示知道他在屋內，林卓廷即時出
來，記者才取得了第一個回應。其
後林卓廷返回屋內轉達記者希望林
子健回應的要求，約20分鐘後再出
來，表示林子健會接受訪問，再過
5分鐘，林子健才現身說法。
《傳真社》記者表示︰「今次報

道中的閉路電視片段全靠記者第一
手、逐間逐戶聯絡商戶取得，調查
過程中我們從沒有與任何執法機關
接觸。我們亦謹慎核實片段內容和
細節，確保報道內容真確無誤，在
報道發表前取得了當事人的回應，

作出詳盡及公允的報道。」

反對派擁躉死撐「被擄案」
不過，有反對派支持者竟留言批

評《傳真社》，質疑他們「造
假」。「Sharon Ng」就質問︰
「點解淨係傳真社有片（蘋果完全
拎唔到）？同警方有冇任何 deal
（合作）？傳真社平時有公信力，
今次係咪因為咁樣被某方利用？呢
啲問題我真係好想知道答案！」
「Terry Ng」則留言批評這些人
說︰「總有些人，基於這樣那樣的
原因，不願意接受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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